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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7】第 3-00084 号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2016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审核。 

 

一、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文件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

执行审核工作，以对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

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编制符合相关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 2 - 

电话 Telephone： +86（10）82330558 

传真 Fax：      +86（10）82327668 

网址 Internet：   www.daxincpa.com.cn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学院国际大厦 15 层 

邮编 100083 

WUYIG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LLP 

15/F,Xueyuan International Tower 1 

Zhichun Road,Haidian Dis 

Beijing,China,100083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其它目的。我们同意将本报告作为贵

公司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

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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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度 

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892]号）核准，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本公司”）于 2014 年 9月 15 日公开发行人民币可转换公司债券 76,000万元，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信息披露等发行费用 1,442.6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74,557.40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了大信验字【2014】第 3-00033 号验资报告。 

2016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19,147.80万元，其中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11,170.82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7,976.98万元；另外，2016年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2,4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理财产品（详见“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

况”）；2016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使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增加

1,300.33万元。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6,178.82万元，其中活期存

款账户余额为6,178.82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文件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制定了《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该《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0 年 12月 29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4年 9 月 30 日与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银行开设了一个专

户以及该专户派生的定期存单进行存储和管理。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

博欧木”），在募集资金使用额度内，公司将通过分步增资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的方式

实施完成。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淄博欧

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增资 46,719.61 万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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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于 2014 年 10月 28 日完成了对淄博欧木的增资。淄博欧木于 2014 年 10月 27 日与保荐人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由本公司在该银行开设了一个专户以及该专户派生的定期存单进行存储和管理，同时，

淄博欧木与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共同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由本公司在该银行开设了一个专户以及该专户派生的定期存单

进行存储和管理。 

根据 2016 年 4 月 28日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将 1 条 2640mm 装饰纸生产线变更为淄博市临淄区朱台热力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热电联产

项目通过对全资子公司淄博市临淄区朱台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朱台热力”）进行增资的

方式实施。本公司及子公司朱台热力于 2016 年 6 月与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由朱台热力在该银

行开设一个专户进行募集资金存储和管理。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

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 账户性质 

本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603006129520357835 1,993,608.75 活期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603006114200019073  定期存款 

淄博

欧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242923733304 55,760,590.38 活期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242901179982  定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5232301040007272 553,376.77 活期存款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5232351600000009  定期存款 

朱台

热力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15232301040007694 3,480,673.04 活期存款 

 合计  61,788,248.94  

注：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74,557.40 万元，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总额 28,590.37 万元，使

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 42,400.00 万元，本期收回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30,000.00 万元，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567.03 万元，与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6,178.82万元差异 2,611.80 万元系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扣除

手续费后的净额。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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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年4月28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11.8万吨高性能环保装饰板材饰面材料建设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将由3条生产线组成，其中：（1）人造

木板贴面材料，生产规模为年产10万吨，由2条2640mm生产线组成。（2）高清晰度耐磨材料，

生产规模为年产1.8万吨，由1条3750mm生产线组成。募投项目变更成为：年产6.8万吨高性能

环保装饰板材饰面材料建设项目和淄博市临淄区朱台热力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即剩余未建

设的2条2640mm装饰纸生产线变更成为1条2640mm装饰纸生产线和淄博市临淄区朱台热力有限

公司热电联产项目。淄博市临淄区朱台热力有限公司是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2016年8月1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使用因募投项目变更产生的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使用项目节余募集资金7,976.98万元用于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 

 

五、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根据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本公司于 2016 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2,400.00 万元

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年实现投资收益 1,508.27 万元。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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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4,557.4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147.8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979.9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590.3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9,979.9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2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年产6.8万吨高性能环保装饰

板材饰面材料建设项目 
否 74,557.40 44,577.42  5,941.74  15,384.31  34.51% 2017 年 8 月 不适用 否 是 

热电联产项目 是  22,003.00  5,229.08  5,229.08  23.77% 2017 年 6 月 不适用 否 是 

节余募集资金 是  7,976.98  7,976.98  7,976.98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是 

合计  74,557.40  74,557.40  19,147.80  28,5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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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年产 6.8 万吨高性能环保装饰板材饰面材料建设项目包含 1 条年产 1.8 万吨的高清晰度耐磨材料生产线和 1 条 2640mm 装饰纸生产线，

截止到 2016 年 6 月 30 日，年产 1.8 万吨的高清晰度耐磨材料生产线已建成投产。由于“2640mm 装饰纸生产线”在项目主体建设过

程中，市场需求对产品提出更高要求，为迎合市场需求，公司根据国内外最新的设备和技术，对产品生产工艺进行了提升。本着对

项目实施成效负责任的态度，按照改进后的新工艺要求进行部分设备的重新选型及工艺技术改进。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拟

将该募投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17 年 8 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情况进展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4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用年

产 11.8万吨高性能环保装饰板材饰面材料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置换 694.00万元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上述资金置换情况业经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出具大信专审字【2014】第 3-00143 号《关于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本公司已于 2014年 12 月 26 日划转了上述募集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2014 年 10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

人民币 3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本公司之子公司淄博欧木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划转募集资金

2.5 亿元，本公司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划转募集资金 0.5 亿元。 

2015 年 10 月 24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

用部分闲置可转债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 亿元，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2016 年 10 月公司归还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因部分募投项目变更产生节余资金 7,976.98 万元。2016 年 8 月 17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使用因募投项目变更

产生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将该项目节余募集资金 7,976.98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于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及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根据 2014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本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4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交通银行临淄支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35 天”集合理财计划，

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5 日至 2015 年 1 月 9 日，投资类型为保本收益型，投资收益率为 5.20%，本年度实现投资收益 76.93 万元。 

根据 2015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于 2015 年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 32,0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年实现投资收益 421.99 万元。 

根据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本

公司于 2016 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42,4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本年实现投资收益 1,508.2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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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止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热 电 联

产项目 

1条 2640mm装饰

纸生产线 
22,003.00  5,229.08  5,229.08   23.77%  2017 年 6 月 不适用  否   否 

合 计   22,003.00  5,229.08  5,229.08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未建设的 2 条 2640mm 装

饰纸生产线变更成为 1 条 2640mm 装饰纸生产线和淄博市临淄区朱台热力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淄博市临淄区朱台

热力有限公司为热电联产项目实施主体。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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